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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在歐洲，國家的大小已經不再直接對國家權力產生衝擊。比利時

作為一個小國，其在國際舞台上卻有著不可忽略的份量。基於德國這

個強鄰破壞它的中立政策，比利時戰後對國家的安全與和平強烈的需

求，乃加入大西洋同盟，從事集體防衛。經濟上，比利時採取的是開

放經濟，以出口貿易為導向，爭取擴大市場的效益。外交上，它排斥

強權政治，重視鄰近國家所能提供的戰略與經濟利益，傾向進入多邊

組織。除了北約、聯合國與歐安組織等，尤其是在歐盟當中利用協商、

友誼或非強迫性工具，發揮一定的影響力，使它有更大的國際活動空

間。再者，比利時政府設有「發展合作總署」，統籌相關的策略、計

劃與決策，是世界第 6 大發展援助國。此外，比利時具雙國家的

（bi-national）特徵，其「社群」與「區域」的自治地區亦介入外交

事務。台灣得先健全國際法律地位，才有可能以比利時作為學習對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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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前言 

今天在歐洲，古典的國家權力成份諸如領土與人口，已經喪失相當的

重要性，國家的大小變成不再直接對國家權力產生衝擊。自從冷戰結束以

來，新一波國家的獨立主要來自中東歐和蘇聯，它們大多數是小型國家，

像最近的蒙特內哥德（Montenegro）人口僅 70 萬名，即使正在爭取獨立的

科索沃，其人口亦約 2 百萬。90 年代初冷戰的結束，第三世界的小國變成

不再是全球競爭超強地位中的小兵（pawns），在共產陣營瓦解之後第一次

伊拉克戰爭，即是為防衛小國科威特的主權。 

國際政治的主角無可否認始終是強權，它的外交政策和行動是眾所關

切的，因而小國常被忽略。事實上，小國為了它的生存與發展，與外界的

接觸與往來極為積極，其因應國際環境變化的能力通常很強，所以它從事

的外交策略與執行值得吾人重視。一般而言，一個國家稱為小國（含中小

型國家），除了人口指標外，事實上還有以下一項或多項的事實：土地區域

小、總體的國民生產總值（GNP）小以及軍事能力的層次低（East, 1973: 

557）。 

比利時這個小國家，土地有 3 萬 2 千多平方公里，人口則約 1 千多萬，

是世界上人口密集的國家之一，歷史上它的幾無防衛的邊界，是更大鄰國

入侵軍隊的路線，但是二次大戰以來它放棄在非洲的殖民地統治，1960 年

予以剛果（今天稱剛果民主共和國）獨立，1962 年再予以 Ruanda-Urundi

（今天稱盧安達和蒲隆地）獨立。至於比利時國內，實施的是開放的經濟，

以出口貿易為導向，是世界上經濟最活躍的區域之一。在今天經濟全球化

的衝擊下，比利時作為一個工業化的國家，為降低發展中國家製造能力的

抬頭，從事了經濟的轉型，大力發展服務業，目前近 75％勞動力投入服務

部門，而工業部門僅剩 25％，主要著重原料和半成品的進口，再進一步加

工和出口，農業則近 1％，屬於有高度競爭能力的部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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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鑒於比利時早期的獨立是在鄰近強國環視之下，順服強鄰要求比國

中立，然而仍免不了遭受它們的蹂躪。二次大戰後在東西陣營冷戰的對峙

下，它加入了大西洋同盟的安全保障，其後傾全力發展經濟，並發揮了小

國在國際政治上所能施展的最大空間，因此本文從歷史角度探究其小國的

外交作為，以期作為台灣推展國際活動空間的借鏡。 

貳、比利時國家的生存與發展 

一、共同防衛的建立 

1830 年 8 月布魯塞爾爆發騷亂，竟演變成反叛荷蘭的統治，雖然荷蘭

派軍隊前來恢復秩序，但是 9 月時比利時人已經建立臨時政府，於是 11 月

初荷蘭與英國、法國以及普魯士接受英國和法國的提議，在倫敦舉行大使

會議，結果強權之間同意休戰，接受比利時國家的獨立，不過比利時需要

保持政治的中立，若遭遇外國的入侵，列強有義務維護它的中立性（Hyde, 

1937: 81）。 

19 世紀中葉以來，德國和義大利的國家統一運動興起，強調民族國家

（nation-state）歷史根源的重要，以作為強化統治者的正當性（legitimacy），

比利時為了生存亦不例外，民族主義運動極為顯著，尤其是它有法國和普

魯士強大的鄰國，而且國界的防衛實際上很薄弱，比利時也就對外倡導協

商政策，以避免強大鄰國在國際上占優勢。 

1914 年 8 月第一次世界大戰爆發，10 月比利時的強大鄰國德國為了攻

打法國，採取最容易的路徑，入侵比利時予以占領，正式破壞了比利時既

有的中立政策。雖然一次大戰後比利時致力恢復中立政策，但是 1940 年強

大的鄰國德國再度將比利時當作入侵法國的理想路徑，進而占領比利時，

破壞它的中立政策，直到 1944 年 9 月時英國、美國和比利時的地下軍隊才

恢復比利時的自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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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兩次大戰遭受入侵的經驗下，比利時對國家的安全與和平有著強烈

的需求，當時面對蘇聯向歐洲西邊擴張勢力，尤其是 1948 年 2 月布拉格政

變共產黨強力奪取政權，比利時和荷蘭、盧森堡 3 個小國就配合英國與法

國簽訂『布魯塞爾條約』（Brussels Pact），建立共同的防衛，以免萬一有外

來的武裝侵略任何的會員國（Baylis, 1984: 626-27），這不但來自德國的復

蘇，也來自其他強大的鄰國，依據該條約它們設立稱為西方同盟（West 

Union）的共同軍事指揮，由一位參謀總長領導，同時在經濟、社會與文化

領域展開合作。不久之後，這 5 個簽約國深切了解到，它們無法以自己的

力量擊退來自蘇聯這個新興強權的攻擊，而德國柏林遭蘇聯封鎖期間，西

方世界展現的團結阻止了和蘇聯的軍事衝突，令美國有意鼓勵西歐同盟國

家籌阻軍事同盟，1949 年 4 月西方世界的 12 國外長便齊聚華盛頓，簽署北

大西洋公約組織的條約，比利時在當中成為所謂大西洋同盟（Atlantic 

Alliance）創始國之一（Kaplan, 1953: 143-44）。依照北約這個集體防衛組織

的規定，第 5 條稱任何武裝攻擊一個或更多的同盟國，將被視為攻擊所有

的會員國，每個簽約國將以相同的行動包括武力的使用，協助受攻擊的同

盟國（Gallis, 1997）。 

比利時作為大西洋同盟成員之一，自從 1966 年以來北約總部設在它的

首都布魯塞爾，歐洲盟軍的最高總部（Supreme Headquarters Allied Powers 

Europe）亦設在比利時南部近 Mons 的地方，比利時自然是和美國密切的合

作，以便履行北約賦予的責任，但是比利時對北約的承諾並不是沒有限制

的，它對於 80 年代復蘇的西歐聯盟（West European Union），或是歐洲聯

盟的共同安全暨防衛政策，以及聯合國安理會的決議文，同樣表示願意承

擔責任。若就歐盟的共同安全暨防衛政策而言，比利時力主建立歐洲的軍

事力量，1993 年 6 月它參加法國與德國混合旅的歐洲軍團（Eurocorps），

派出約 1 萬 1 千名軍人，作為歐盟建立共同防衛的積極信號。再者，比利

時倡言發展歐盟共同安全暨防衛的軍事與民間兩個層面，以達成國際上危

機處理、災後重建等任務。在南亞爆發海嘯危機之前，它就提議歐盟建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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災難的緊急救助與相關的團隊編組，只是沒有獲得重視。此外，比利時倡

言建立大西洋兩岸的對話，使歐盟與北約成為平等的夥伴（Belgium Federal 

Public Service, n.d.1）。另外，就聯合國的維和行動而言，比利時十分願意

派軍隊參加的活動，譬如它參加過索馬利亞的「恢復希望」（Restore Hope）

和「聯合國在索馬利亞」（UNISOM）、東斯洛文尼亞（Baranya 的克羅埃西

亞區）與波斯尼亞的「聯合國保護軍」（UNPROFOR）以及盧安達的「聯合

國盧安達支援任務」（UNAMIR）（Franck, 1996: 150-62）等。 

值得一提的是，比利時對於美國希望它參加的軍事活動，不是沒有保

留。1980 年代首先是發生在國內部署第一批 16 枚（總共 48 枚）巡弋飛彈

時，國內出現和平運動，令中間偏右的聯合政府倍感壓力，甚至 Wilfried 

Martens 首相的基督人民黨高層人士亦有反對美國核武的部署；其次，比利

時拒絕美國為反制蘇聯的化學武器，想在比國部署所謂二元的（binary）化

學武器；再者，中間偏左的聯合政府國防部長 Gay Coeme 向北約核武計劃

小組表示，比國對現代化短程武是相當的排拒。1990 年 8 月伊拉克入侵科

威特的戰爭爆發，比利時覺得這與北約不相關，9 月國防部長 Coeme，表

示要在聯合國與西歐聯盟的架構內作決定，比國給予的支持必需實現具體

的需要，而且該國聽從聯合國與西歐聯盟所作的指示，因此基本上比利時

政府沒有想參加美國的攻擊行動，而有意提供海軍執行聯合國安理會對伊

拉克的禁運（Franck, 1996: 150-62）。 

二、倡議多邊的自由貿易 

比利時自從建國以來，對外政策的基石是促進國家經濟與商業的利

益，因此主要外交政策的取向與決定多數考量經濟的、工業的或商業的利

益。傳統上，政治體制的人士所持的看法是，一旦比利時沒有出口，它的

工業生產便面臨生產過剩，導致廠商關門、人民失業以及「無最高的權威」

（anarchy），所以追求海外市場尤其重要，主要是鄰國的市場，1900 年鄰

國占比利時出口的 89％。以及進口的一半，其次是俄羅斯、埃及、中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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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根廷以及巴西等（Coolsaet, 2000: 1-20）。 

二次大戰以來，以自由貿易為基礎的多邊主義架構是比利時新的對外

政策走向。它為了促進出口貿易，除了國內設立「比利時外貿協會」（Belgian 

Foreign Trade Board），這是由民間和政府代表組成的半官方機構，負責外

國的關稅、配額以及進口等事務，更與荷蘭、盧森堡建立經濟同盟（Benelux 

Customs Union），以回應戰後小國可能遭遇邊緣化，這個經濟多邊主義的組

織，是利用 3 國的協調機制，以有效地防衛自己的立場。 

當歐洲在戰後陸續出現多邊組織時，中間偏右的政治精英採取限制政

治干涉經濟的古典自由主義，比利時、荷蘭與盧森堡便和法國、德國與義

大利從事煤鋼的聯合經營，以防止戰爭的再起，1951 年它們簽署『歐洲煤

鋼共同體條約』，該條約遂帶給比利時社會精英關心鄰國市場所能提供的商

業與工業利益。這 6 個簽約國更進一步為確保戰後的和平與繁榮，1957 年

簽署以創建共同市場為目標的『歐洲經濟共同體與歐洲原子能共同體條約』

（郭秋慶，1999：15-17）。 

由於比利時首都布魯塞爾當作歐洲經濟共同體（或稱歐洲聯盟）的總

部，其執委會、部長理事會與歐洲議會的大會等便設在此城市，歐盟的定

期高峰會亦陸續在此城市舉行，2 萬多名歐洲文官也以布魯塞爾為他們的家

鄉，比利時當然將歐盟作為致力於國際組織的重要場域。目前歐盟由 27 個

歐洲國家組成，它努力促進四大創造財富的工具—商品、勞務、資金與人

員—自由流通，破除相關的障礙與簡化既存的規定，使歐盟境內每個人，

不管是個人、消費者或企業，都能充分利用直接接觸 4 億 8 千萬人的機會。

換句話說，歐盟的公民可以在各會員國境內生活、工作、上學與做生意，

並且享有競爭性價格的商品與服務的廣大選擇機會。在這種情況下，歐盟

會員國就不再處理國家的貿易政策，而交由歐盟執委會負責，執委會以會

員國的利益和第三國（或其他國際組織）交涉與談判，並執行國際經濟的

規範（Coolsaet, 2000: 1-20）。 

實際上，歐盟建立的歐洲統一大市場，對於比利時經濟的發展意義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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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就比國出口商而言，他們深切期望歐盟能夠含蓋所有比利時傳統的鄰

國市場，比利時亦對歐洲經濟整合展現高度的共識，當今約 80％的比利時

出口貿易是和歐盟會員國；約 70％的比利時進口貿易是來自歐盟會員國，

而偏遠的市場（包括北美）並不占有比利時國際貿易過多的比重。另一方

面，比利時的公司與勞工有著十分強的生產力，是世界上最高生產力之一，

每小時的生產力排名世界第 3，尤其是工業、建築與財務的生產力特別高。

其次，在比利時的公司結構中，中小型企業是歐盟國家最高的獲利者，它

們又是比國公司的優勢者，主要是設在北部的佛拉芒（Flanders）地區，近

乎 83％的公司少於 10 位受雇者，97％的公司少於 50 位受雇者，多數中小

型企業是家庭企業，但這並不妨礙它們成為國際市場上重要的成員

（Belgium Federal Public Service, n.d.2）。其次，比利時參與歐盟的經濟暨

貨幣同盟（Economic and Monetary Union），將貨幣主權交給了設在德國法

蘭克福的歐洲中央銀行，2002 年比利時發行歐元，這個歐元迄今總計 13

國發行，構成了所謂的歐元區，占有國際重要貨幣的分量。 

參、以多邊主義為主的外交政策 

一、存在商業特質的雙邊主義 

一個國家的外交政策通常是為維護國家利益、國家安全以及經濟發

展，比利時外交部的官方名稱是「聯邦涉外事務，對外貿易暨發展合作公

共服務部」（ Federal Public Service Foreign Affairs, Foreign Trade and 

Development Cooperation），它在外國設有超過 100 個大使館與總領事館，

大使館位於其執行管轄權的國家首都，有時管轄權擴大到沒有大使館的鄰

國，除了既定的外交任務，它們也為比利時從事海外的公共服務，外交部

在全世界總共聘用 2 千 8 百多人（Belgium Federal Public Service, n.d.2）。 

當今比利時仍應用傳統的雙邊主義，這多少是因為它排斥大國較偏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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採取「接觸團體」（Contact group）解決國際爭端，而不是多邊組織，像科

索沃問題的解決。不過，雙邊主義事實上對比利時是有其需要性，像在國

際多邊組織從事準備工作，而且雙邊主義具有經濟的意涵（Palmer & Colton, 

1995: 603）。傳統上，比利時就是從戰略角度視某些國家（區域）有其優先

性，因為它們提供比國不錯的貿易和投資機會，直到 1980 年代底，雖然過

去的殖民地剛果（今天稱剛果民主共和國）與Ruanda-Urundi（今天稱盧安

達和蒲隆地）1早已獨立，但是比利時的非洲政策始終是具有商業性質的雙

邊主義。其次，比利時關注中東地區和平帶來的利益以及阿爾及利亞的能

源供應等。既使 90 年代以來經濟全球化愈來愈顯著，聯邦外交部還是重視

雙邊主義的經濟意涵，只不過比利時並沒有對外商業和經濟的「進攻性雙

邊主義」（aggressive bilateralism）。 

二、利用歐盟施展更大的國際活動空間 

歐盟對比利時而言，愈加成為外交政策著力之所在。在民族主義經常

突顯的歐洲，歐盟當然是和平和穩定的最佳保證，它在國際上由於會員國

的政策與經濟被加以整合，有一定的國際分量，其聲音能夠被其他強權所

聽到，尤其是歐盟的決策過程和它的活動中，制度的建立提供小型會員國

相當多應用有品值德性（qualitative virtues）的機會，譬如協商、友誼的建

立、或其它非強迫的工具，帶給權力可以出自互動的過程與結構之中

（Goetschel, 1998: 22-23），這對小國是特別有意義譬如比利時，它將權力

交給歐盟卻常使它影響他國的能力得到相當的增加。 

在歐盟早期的「歐洲政治合作機制」（European Political Cooperation）

時代，依照比利時駐歐盟常設代表Philippe de Schoutheete 的看法，它是主

權國家之間竭力從事的外交協調 2，所以比利時利用當時東西陣營和解

                                                        
1 比利時保留和前殖民地特殊的連繫，目前剛果民主共和國即有比國法律學者的協助。 
2 引自前奧地利外長Gareth Evans發表在 International Herald Tribune的談話（ James,  

2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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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etente）的機會，爭取歐洲得到其對國際事務的角色。1982 年比利時當

輪值主席國，主張關切地中海國家，歐盟擴大到南歐。同時它倡言歐盟遵

從 1980 年 6 月『威尼斯宣言』，承認巴勒斯坦人民的合法權力（n.a., 1980），

5 年後比利時再當輪值主席國，為強化 12 國既定的立場，再度提出中東問

題新的宣言，Leo Tindemans外長亦在歐洲議會表示，如果想避免給國際人

士放棄和平解決的印象，應該努力遵從歐洲的中東行動。 

其次，1988 年 5 月歐盟高峰會的宣言呈現了比利時的企求，稱在國際

舞台上各會員國強化「共同行動」，將「歐洲政治合作機制」升級以及建立

歐盟對外行動的更大團結。若謂「歐洲政治合作機制」的制裁行動，比利

時亦配合歐盟懷疑利比亞與敘利亞介入國際恐怖主義，而凍結對它們出口

武器與軍事設備，以及減少二分之一駐在比利時的利比亞大使館人員以及

限制利比亞人進入布魯塞爾。至於在制裁伊拉克入侵科威特方面，比利時

則配合歐盟凍結伊拉克的資產（總計約 1 千億美元），直到伊拉克遵從聯合

國第 687 號決議文。不過，有關制裁南非種族隔離政策的討論，Martens 首

相和 Tindemans 外長是持反對的立場，因為他們兩人認為執行對南非單邊

主義的貿易制裁是無用的，而且不利於比利時的國家利益，不過比利時還

是需要配合多數會員國實施對南非的貿易制裁（Franck, 1996: 152-53）。 

其實，歐盟的長期外交協調對比利時政治精英產生共識，這就是超國

家性可以強化小國在外交決策中的影響力，而聯邦外交部與首相正是從事

歐盟外交的樞紐，因此冷戰將結束時，即 1990 年 3 月比利時提出建構歐洲

的備忘錄給愛爾蘭輪值主席國，要求進一步改善歐洲機構的效率以及減少

民主赤字，充分顯示比國偏愛歐洲整合採取聯邦主義的方案（ federal 

option），隔年 3 月 Martens 首相更表示，政治同盟是歐盟職權的擴大，它

可以強化民主正當性以及機構的效率，包括外交暨安全政策，而在馬斯垂

克條約第二支柱的討論中，比利時明顯表示建立歐洲防衛，並以「北約優

先」作代價促其實現，只是持大西洋主義的英國與荷蘭並不贊同（Coolsaet 

& Soetendorp, 2001: 128-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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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從歐盟建立共同外交暨安全政策以來，比利時的外交不但沒有被壓

縮，而且歐盟成為它的聯邦外交部推動政策的機會與發揮影響力的場所，

比利時外交決策者沒有必要單獨竭力國家對外交議題的立場，像阿爾巴尼

亞、柬埔塞與亞撒哈拉等所作的，它卻可以獲得不可能以自己力量達成的

外交政策，這充分展現在以下兩方面： 

1. 建立了「協調」就是權力的表現 

基本上，比利時的聯邦外交部設有「歐洲事務組」（European Desk），

作為「歐洲協調」關鍵的諮商機構，它和另一個「各部之間外交政

策會議」（Inter-ministerial Conference on Foreign Policy）定期開會，

而地方層次的社群（communities）和區域（regions）的代表一定是

受邀參加，即使他們是處理聯邦權限的議題，最後在聯邦外交部的

決策下，進入歐盟為維護自己的利益充分發揮協調的角色。就比利

時在各國的協商過程而言，迄今多數國家認為它是「中立的誠實掮

客」（broker）3（Piet Van de Craen, 2002: 33）。 

2. 建立了決策過程中相對的分量 

當作一個歐盟的會員國，通體上是可以視為減少了大國對較小國家

的權力與影響力。比利時對歐盟，就是以它作為爭取國家利益的工

具。從比利時的中非政策可以看到，1990 年代初它利用歐盟共同外

交暨安全政策增進它的中非政策之有效性。比利時的對外行動，除

了保持中非議題排進歐盟的議事日程，更利用部長理事會的非洲工

作小組與部長理事會的會議實現它的立場。1994 年底比利時更在雙

邊∕多邊的外交活動中，表達它對關鍵議題的看法，（1）難民的遣

回；（2）在盧安達鼓勵民族與解和建立法制；（3）維持蒲隆地的穩

定；以及（4）促進國際間的合夥，其結果使得歐盟總務理事會與當

年底艾森（Essen）高舉會為它的政策背書，給予比國更廣泛的國際

                                                        
3 比國在歐洲整合中推動最基本的制度改變之一是，部長理事會更以條件多數決取代一致

決的決策程序。 



比利時的小國外交之研究 101 

支持。 

此外，1993 年比利時當輪值主席國時，執行『馬斯垂克條約』第 5 篇

的規定，推動 5 個共同行動（joint action），分別在以下領域：歐洲穩定公

約；中東和平進程的支持，動員歐盟外交、經濟與財政資源；支持南非的

民主與多種族的過渡過程；追求波斯尼亞的談判解決紛爭與人道救援行

動；以及支持俄羅斯的民主過程（Franck, 1996: 152-58）。 

再者，比利時對於巴勒斯坦和以色列的問題，主張通過歐盟的架構解

決，1993 年當輪值主席國時，它和意見相同的國家包括法、德兩個較大的

國家聯絡，努力使中東問題恢復受重視，它還強力爭取談判的委任（Franck, 

1996: 128-43）。 

另外，值得一提的是，自從 1997 年以來比利時 Erik Derycke 外表定期

表示，不認同「接觸團體」（contact group）的觀念或較大國家執政團

（directoires）的建構，認為它們將傷及歐盟共同外交暨安全政策的決策，

迄今比利時對於歐洲整合的發展，只勉強地接受未來核心歐洲

（core-Europe）的理念（Coolsaet & Soetendorp, 2001: 128-43）。 

三、規劃完善的發展與國際合作政策 

基本上，外交政策與發展暨國際合作政策有著自己的財政和人力，一

旦它們能聚合特定的策略，足以相互為用。2005 年比利時在發展合作上，

支出 19 億 8 千萬美元，占國民生產總值（GNP）的 0.53％，居世界第 6 大

發展援助國，今年則占國民生產總值的 0.55％，直到 2010 年將增加發展合

作經費至國民生產總值的 0.7％。 

比利時這個注重發展合作的國家，其發展政策是由「發展合作總署」

（Directorate-General）負責，它在聯邦發展合作部長領導下，統籌有關的

策略、計劃以及決策，並提供財源，其內部分別有政府計劃、特別計劃、

非政府的國際組織（non-governmental organisation）計劃以及多邊主義與歐

洲計劃等單位（Schevven, 1971: 5-10），而發展合作總署」的正式合作事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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則交由半官方的「比利時技術合作」（Belgian Technical Cooperation）機構

執行，這是一個公法下的公司。為了國家從事公共服務，它是具有社會目

的，執行比利時直接的雙邊合作，因此它和「發展合作總署」定期召開會

議。一般而言，它們對於發展合作的討論十分的積極，提出的策略文件著

重分析當前面臨的重大政策選擇以及提出國家的立場等，「比利時技術合

作」機構在受援國的合作專員，是駐當地大使館的人員，他實際掌理合作

計劃的提出、執行以及評估（UNEVOC, 2007）。 

依照 1999 年 5 月比利時發展合作法案的規定，國際合作的目標是打擊

貧窮，達成人類可持續的發展，因此雙邊的援助集中在基本的健康關懷、

教育與訓練、農業與糧食安全、基本的基礎建設以及社會的發展等，而雙

邊合作主要在 24 個夥伴國，它們分佈各大洲，多數是最低發展的國家，優

先的對象是非洲，盧安達、貝寧、尼日、塞內加爾以及象牙海岸等，它們

占了約四分之三的經費。另外，北非天然氣供應國像馬格里布（Maghreb）

國家，亦是受援國。至於多邊主義的合作，比利時則和約 20 個國際組織有

往來，它們分別是歐盟、聯合國兒童基金會、世界衛生組織與國際紅十字

會等，當中並列出優先的夥伴組織，而國際發展協會以及歐洲發展基金占

了多邊組織經費的一半。另外，在非政府的國際組織方面，時常有著地理

的限制，像在盧安達的集體屠殺後，比利時透過非政府的國際組織，強化

該國司法體系的工作。 

就發展合作的實例而言，1980 年代比利時科學家協助證實，中非洲的

愛滋病主要是透過異性接觸傳染，其後它即努力在雙邊關係和國際論壇上

表達關注，並經由發展合作機制和愛滋病控制人員從事廣泛諮商，凝聚共

識，再以雙邊的政府計劃在蒲隆地打擊愛滋病，1995 年比利時為此動支 1

百萬歐元，而 2005 年則動支 2 千 5 百萬歐元（Policy Paper, 2006）。 

其次，比利時的國際合作，這方面是由「國際合作總署」負責策略、

決策與評估，其預算約 6 億歐元，直接的國際合作占 24％，間接的雙邊合

作占 36％以及多邊的合作占 23％。若為政府間合作，其協定為 5 年期計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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仍由「比利時技術合作」機構執行，大使館的國際合作專員是諮詢對象：

像亞太地區的孟加拉、東埔塞、寮國與越南等是夥伴國，它們需提出國家

策略文件，陳述所選擇領域的優先項目；其他國際合作則由相關的國際組

織、非政府的國際組織以及大學配合比國國際合作的法律規定，依計劃執

行所規定的活動，像目前實施中的土壤管理、都市近郊的農業、HORTIVAR

的資料庫以及 DIMITRA（依古代希臘農業女神命名）的計劃等（Belgian 

Development Cooperation, 1999），每年至遲於 4 月底需由部長向國會提交年

度對外國際合作評估報告。 

就國際合作的實例而言，基於沙漠化主要涉及經濟、社會與環境的問

題，1977 年聯合國召開有關的會議以來，採納消除沙漠化的行動計劃，20

年後聯合國提出消除沙漠化公約作為國際的法律架構，比利時參加了此一

工作，它特別要是科學、研究和發展的計劃與措施。2007 年 9 月第 8 屆聯

合國消除沙漠化公約各造會議在馬德里召開，比利時是由「國際合作總署」

和 1 位科學協會代表出席（UNCCD, 2007）。它在非洲有不錯的經驗，非洲

消除沙漠化的總經費約 2 億 4 千萬歐元。2007 年比利時亦一道與世界銀行

的機構以及經濟合作暨發展組織（OECD），在布魯塞爾召開「改善治理與

打擊貪污—在公共與私人夥伴中新的境界」國際會議，2 天的會議計有國際

組織、國家以及私人部門的領導人參加，該會議的結論為即將召開的世界

銀行、國際貨幣基金會與經濟合作暨發展組織的會期作舖路工作。 

四、外交職權下放「社群」與「區域」 

自從 1994 年以來，比利時官方確立雙國家的（bi-national）特徵，將

部分聯邦權力下放到次級的國家地區—「社群」和「區域」—組成新的聯

邦國（修訂憲法第 1 條）（Hueglin & Fenna, 2005: 310），因此聯邦政府擁有

的權力，像國際、外交、司法、財政與社會安全等重大職權，而「社群」

與「區域」的自治地區和聯邦外交部在法律上地位平等，一定程度參與了

外交事務，對文化和社會—經濟議題有國際條約的簽約權，而且「社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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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區域」的部長在有涉及其職權時，亦參與歐盟部長理事會的會議，若

就佛拉芒（Flanders）的外交暨歐洲事務部而言，它的外交人員超過 1 百名

4。 

比利時以「社群」和「區域」作為次級的國家地區，前者負責構成族

群的事務，像語言、文化與教育等，兩個主要的「社群」：北方的佛拉芒人

約 55％的人口，說的是荷語，以及南方的瓦龍（Wallonia）人說的是法語，

至於布魯塞爾是雙語區，雖然多數的公民是說法語，而最東的角落則是說

德語；後者是自主的經濟區，它負責與領土有關的事務，像城鎮計劃、環

境、聘雇與出口促進等，分別是佛拉芒、瓦龍和布魯塞爾「區域」（Smith, 

1989: 317-19）。 

首先就佛拉芒「社群」而言，它在海外設有不少的外交代表，像荷蘭、

法國（也對聯合國教科文組職、經濟合作暨發展組織與歐洲理事會有管轄

權）、英國、德國、南非（也對莫三比克、那密比亞與賴索托有管轄權）以

及歐盟等，在有些情況下，他們的文化部會提供基金支持海外的文化活動。

其次，佛拉芒「社群」和許多國家簽訂合作與文化協定，特別是和新歐盟

會員國，譬如在布魯塞爾設有佛拉芒—荷蘭之家（De Buren），提倡荷蘭文

化，並當作佛拉芒和歐洲文化、社會與政治的論壇。在阿姆斯特丹設有文

化之家（De Brakke Grond），和摩洛哥簽訂的協定在布魯塞爾成立佛拉芒－

摩洛哥文化之家，推展文化的對話。佛拉芒「社群」和外國的合作是以荷

蘭為第一優先，不但雙方進行交流，而且它設立荷語聯盟（Taalunie），此

聯盟為政府間組織，致力於荷語與文學在全球的發展5，至於多邊的合作方

面，特別是歐盟、歐洲理事會與國際文化政策網絡（International Network on 

Cultural Policy），而且它的外交暨歐洲事務部支持佛拉芒聯合國科教文組織

信託基金的經費，推展文化的計劃等，並給伊拉克博物館有關的重建經費

等。 

                                                        
4  台灣的比利時駐台北辦事處（Belgian office Taipei）有文化的職權。 
5  參閱Wikipedia, “Dutch Language Union.”（http://en.wikipedia.org）（2007/8/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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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就瓦龍「社群」而言，它設有一般國際關係委員會，境內有法語（La 

Francophonie）中心，瓦龍—布魯塞爾音樂、戲劇與影像中心、魁北克、瓦

龍與布魯塞爾青年局，以及在布魯塞爾設有歐洲法語中心。除此之外，它

和荷蘭、南非、中國與摩洛哥有文化的優先計劃，並在柏林、華沙、布拉

格，布加勒斯特、阿爾及利亞等成立瓦龍－布魯塞爾中心，在巴黎成立一

般代表團，負責和法國與設在巴黎的國際組織發展外交關係。 

最後就「區域」而言，無可否認比利時對外貿易會（Belgian Foreign Trade 

Board）對它的出口提貿易供一般的支持，而國內 3 個「區域」仍設立自己

的出口貿易單位，廣泛地執行相同的任務，像佛拉芒「區域」的出口貿易

促進機構稱 Export Vlaanderen，而瓦龍的出口貿易促進機構稱 AWEX，它

們不但提供自己「區域」取得外國的市場資訊，而且對於出口貿易給予協

助和管理，其中佛拉芒「區域」的代表，在整體出口貿易上較瓦龍或布魯

塞爾「區域」的代表有更大的管理權（Swenden, et.al., 2006: 864-69）。 

肆、結論 

比利時自從國家獨立以來，因為是小型國家，被強鄰要求維持中立，

也被強鄰打破中立主張，受創可謂至深，因此它在二次大戰之後排除中立

政策，追求和平與穩定，其方法不是採取和鄰國合併，建立新或更大的政

治實體以避免戰爭，而是偏愛進入國際的多邊體系當會員國。比利時首先

是加入北約組織建立共同防衛，再倡導自由貿易，開放經濟，藉此在國際

社會贏得小國相當可觀的國際活動空間，玆以其所展現的特徵加以說明： 

1. 比國作為小國，人口與面積不大，首重經濟發展，強調自由貿易。

它的雙邊外交主要考慮的是，有經濟或戰略意涵的國家，長期以來

經濟外交並沒有消退，其受到的關注是在增加中； 

2. 雖然比利時作為一個小國，聚焦於經濟與外交的工具，國家安全的

維護對它們而言更顯得重要，這表示軍事同盟與建制是重要的。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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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了防止共產主義的蘇聯威脅，進入了北約的多邊體系，聽從美國

領導，不過自從冷戰結束以來，它從地緣戰略的角度出發，愈加倡

導歐盟的歐洲安全暨防衛政策需要建立軍事資源，並在大西洋同盟

內建立平等的對話機制，所以它並不是無條件的大西洋主義者； 

3. 多邊主義的組織是可以提供小國國際活動平台，尤其在經濟全球化

的時代。比利時重視地理上相臨的歐盟這個國際組織，歐盟對它而

言，不但提供廣大的市場，增進經濟的成長，而且沒有制約它的外

交，比利時國家的自治（autonomy）並沒有被減少，它在歐盟的重

要決定中，是同等分量的國家，能夠維持外交與安全的核心價值，

所以說歐盟是聯邦外交部推動外交政策的「加乘器」（multiplier），

既提供外交政策的空間，還充當它發揮影響力的平台，使比利時發

揮一定程度的國際能見度與重要性； 

4. 比利時強調發展合作與國際合作，不太喜歡大國的強勢作為。它的

發展合作與國際合作，是以普世價值為訴求，像人權、民主化、衝

突預防與協調、武裝的解除以及民族的和解等，以充實外交政策的

內涵，發揮了柔性實力（soft power）的力量，確實對它在國際舞台

的角色有一定程度的助益，因此發展合作與國際合作是聯邦外交部

重要的構成部分，從它們的目標、研議到評估，依循著法定的程序

運作，不失為小國建立其相關制度學習的對象。 

以台灣而言，它即使是一個小國，仍需先完成國際法律地位的健全。

再以新興國家形成的作為，推展與鄰近具有戰略或經濟意涵的國家建交，

以確保經濟發展所需的區域安全環境，這時像比利時這個小國的發展策略

就更可以借鏡與學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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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As a small state, Belgium plays a specific role in world stage. 

Owing to the strong neighbor of Germany, Belgian neutral policy was 

destroyed. After World War II, Belgium strongly desired security and 

took part in the Atlantic Alliance. Belgium’s economic policy promotes 

open economy and export trade in order to acquire the interest of 

economic scale. Belgium’s foreign policy focuses on strategic and 

economic interest offered by its neighbor states. Belgium also joins 

multilateral organizations, such as NATO, UN and OSCE, so that 

Belgium can use negotiation, friendship, and uncoercive instruments with 

its EU partners. Besides, the Directorate-General Development 

Cooperation developed in Belgium is worthy of notice. The autonomous 

Belgian “Community” and “Region” also have their own foreign affair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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